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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适老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已成为落实与应对老龄化战略的关键举措。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正式确立了该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加强对该领

域的监督制约。然而，作为一项新兴制度，其在实践中面临多重困境。因此，笔者通过对典型实践案例

分析，系统检视了当前适用中的核心问题。在制度层面，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受限。在程序层面，诉前程

序的标准认定模糊，民事与行政公益诉讼的适用顺位不清。在规则层面，行政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

为解决上述困境，笔者从完善检察行政监督制度、优化诉前程序机制、厘清诉讼类型顺位、明晰举证责

任分配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旨在推动适老化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更加有序发展，切实保障老

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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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our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ing-
friendly and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key measure to implement and respond to the 
aging strateg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arrier-Free Environments” in 
2023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n this fiel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However, as a new system, it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 practice. Theref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practical cases,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re issues in current 
applica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supervisory power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s limited. At 
the procedural level, the standards for pre-litigation procedures are ambiguous, and the application 
sequence of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unclear. At the rule level, 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inappropriat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author propose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aspects such as perfecting the procuratorial adminis-
trative supervision system, optimizing the pre-litigation procedure mechanism, clarifying the se-
quence of litigation types, and clarifying 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iming to promote the 
mor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ccessible and barrier-
free environments for the elderly,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 and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justice, and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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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保障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一项重要权利，基本权益的首要职责在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需求。

确保每一个人，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能够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活动。这不仅是现代社会文

明应有之义，更是广大人民所期冀之目标。当前，我国已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3.1 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22%。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老年群体逐渐在出行、就医、消费、信息获取等领域面临着诸多实际障碍，其平等、独

立、安全生活的权利亟待有效保障[1]。建设无障碍环境，不仅是衡量国家与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标尺，

更是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必然举措。 
2023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其第 63 条明确规定：“对违反

本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这标志着无障

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成为检察公益诉讼“4 + N”案件范围的第 10 个法

定新领域，为司法保障老年人等特定群体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2]。 
然而，作为一项新兴的制度设计，适老化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在运行中仍面临诸多实践

困境。这些问题不仅源于制度初创期的磨合，更深层地根植于立法供给不足、程序规则模糊、理论共识

缺乏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调适等结构性问题[3]。尽管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已初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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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但在法律规范衔接、配套机制完善等方面仍面临着现实的实践困境。这些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

决，将直接影响检察公益诉讼在保障老年人权益、推动适老化社会建设中的实际效能，制约其从“有没

有”向“优不优”的质效跨越。因此，系统检视其适用困境，探寻完善路径，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紧迫

性。 

2. 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检视 

2.1. 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案 

老年人因视力下降、认知变化，阅读常规药品说明书面临巨大困难。江苏省连云港市检察机关在履

职中发现，药品说明书字号过小、内容复杂，严重侵害老年人用药安全权与知情权。检察机关并未直接

起诉，而是灵活运用诉前程序，通过磋商、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药品生产企业履

行职责与义务。最终推动相关企业对说明书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印二维码提供语音、大字版说明书。该

案亮点在于：第一，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明确为侵害不特定多数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拓

宽了公益诉讼的损害认定视野；第二，善于运用磋商与检察建议相结合的方式，促进行政监管与企业自

主整改，体现了诉前程序“协商性程序正义”的价值；第三，案件成功推动了行业标准的关注与改进，实

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 

2.2. 整治强制扫码点餐案 

数字化浪潮中，餐饮场所强制扫码点餐，成为将不熟悉智能技术的老年人拒之门外的“数字鸿沟”。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获取线索，调查发现部分餐饮商家只提供扫码点

餐，拒绝人工点餐，并存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风险，损害了老年人平等消费权与个人信息权益[4]。检察

机关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监管职责，整治强制扫码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选择

权。该案揭示了新型无障碍：一是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反向歧视”，损害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

活权利；二是检察机关主动顺应数字时代需求，将个人信息保护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结合，拓展了无障

碍环境建设的边界。 
通过深入无障碍环境建设案例研究，实践表明适老化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在运行中仍然存

在问题与挑战，案件线索多依赖检察机关主动发现或专项监督，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自主提供线索的

渠道与机制尚不畅通；案件办理高度依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与协调能力，程序刚性保障不足；案

件办理效果受制于行政机关配合程度与整改意愿，长效化、标准化保障机制缺乏。这些案例为深入剖析

制度困境提供了实践样本[5]。 

3. 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适用中的困境 

3.1. 检察机关监督权适用受限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是以清晰、完备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的。但当前，相关立法供给存

在缺憾和不足，导致检察机关监督权适用边界模糊，履职依据不稳。 
首先，作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性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未对无障碍环境建设作出具体、

可直接适用的明文规定，亦未涉及公益诉讼条款。该法更多是从宏观政策层面倡导，国家要积极采取应

对措施来面对老龄化日况严峻的事实，但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层面，缺乏对其具体的权利设定与责任追究，

难以作为检察机关启动监督程序的权利依据，导致监督权的启动缺失。 
其次，作为专项立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63 条，虽确立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但其规定过于原则性，操作性不足。该条将案件范围限定为“违反本法规定”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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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然而，对于何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老年人权益保护语境下，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老年人

权益受损往往具有群体性、潜在性、渐进性特征，如何认定其构成“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成为检察机关

面临的首道难题[6]。实践中，检察机关常需借助其他法律法规进行论证，但作为新兴领域，其特殊性(如
损害对象特定群体性、损害内容生活便利性)使得简单套用既有标准面临挑战，容易导致认定模糊与争议。

此外，该法与地方性法规在案件范围、检察建议“可以”还是“应当”提出等表述上存在不统一，上下位

法表述出现冲突。如《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 71 条第二款使用“公共利益”1，《深圳经济特区

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第 61 条则将民事公益诉权赋予残联等组织 2，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存在差异 3，造成了规范冲突与适用困惑。 

3.2. 诉讼程序存在问题 

3.2.1. 诉前程序履职标准认定模糊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核心功能在于督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以司法效率促进治理效率。然而，

在认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时，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常存在标准分歧。检察机关多持“结果

标准”，即只要公共利益(老年人权益受损状态)未得到有效恢复或风险未消除，就认为行政机关履职不到

位。行政机关则多主张“行为标准”，即只要已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管措施、履行了程序性职责，即便

效果不佳，也应视为已履职。例如，在整治无障碍设施不到位案件中，行政机关可能已责令整改但设施

仍未修复，此时检察机关认为其履职未达目的，而行政机关则认为其已尽监管责任。这种“行为标准”

与“结果标准”的混同适用，导致诉前检察建议的效力、督促整改的期限认定、是否提起诉讼的判断等

环节缺乏清晰准则，降低了诉前程序的适用效果[7]。 

3.2.2. 民事与行政公益诉讼顺位不清 
当适老化无障碍环境受损涉及多个责任主体时，检察机关面临诉讼类型的选择难题。例如，某餐饮

企业强制扫码点餐，既侵害老年人消费者权益(民事侵权)，又可能涉及市场监管部门未有效履职(行政不

作为)。此时，是优先选择民事公益诉讼直接追究企业责任，还是选择行政公益诉讼督促监管部门履行职

责，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并没有明确的标准[8]。《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及《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均未明确“两诉”的适用顺位。实践中，选择往往依赖于检察人员的个案判断，缺乏统一

规则。若优先选择民事公益诉讼，虽能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但可能忽略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难以实

现根源治理；若优先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则监管效能的发挥又依赖于行政机关的能动性与执法能力，周

期可能较长。这种顺位不清，影响了诉讼策略的最优化选择与公益保护效率。 

3.3. 证明责任分配不适当 

根据《行政诉讼法》一般原理，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然而，在检察公益诉讼中，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并非私益诉讼中的弱势原告。若

简单套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将主要举证责任全归于被告行政机关，可能带来问题：其一，检察机关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具备较强的调查取证能力，对其提起诉讼的“证明责任”要求应不同于普通原告。

若要求过低，可能引发滥诉；若要求过高，又可能抑制其能动性。其二，对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

核心要件，尤其是在涉及老年人群体性权益损害的潜在风险或抽象损害时，如何举证、举证到何种程度，

缺乏清晰标准，可能有违公平原则，也可能影响案件审理的效率与公正。 
 

1请参照《上海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 71 条，https://www.6655.cn/fagui/11164296546290.shtml  
2请参照《深圳市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第 61 条，https://www.szrd.gov.cn/v2/zx/szfg/content/post_966174.html  
3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63 条，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8910.htm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4203
https://www.6655.cn/fagui/11164296546290.shtml
https://www.szrd.gov.cn/v2/zx/szfg/content/post_966174.htm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89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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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的完善建议 

面对前述诉讼启动、调查取证与检行衔接的三重困境，应当对现有传统框架进行创造性改变，构建

一个系统化、多层次、闭环式的检行衔接路径。将检察监督的法律权威性与行政执法的专业性、日常性

有机结合，形成对平台系统性权力的有效法律制衡。 

4.1. 完善检察行政监督制度，夯实法律基础 

首先应依据《立法法》关于效力位阶的原则，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63 条

作为该领域公益诉讼的核心法律依据，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不得与之抵触。在其与后制定的法律规定不

一致时，应遵循“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法制统一原则。其次，在未来的《检察公益诉讼法》立法中，

应专门明确无障碍环境建设(含适老化)公益诉讼条款，细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特定群体权益保护

场景下的认定标准，可以考虑列举典型情形(如导致不特定多数老年人出行、就医、办事、消费等基本

社会活动产生实质障碍)，并引入“实质性损害风险”标准，以应对潜在和抽象损害[9]。最后，推动《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增设无障碍环境权利条款及与公益诉讼衔接条款，形成从基本权利到具体保

障再到司法救济的完整法律链条。 

4.2. 优化诉前程序，提升监督刚性与效能 

4.2.1. 引入听证制度 
在诉前程序中，对于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或社会关注度高的适老化无障碍案件，检察机关应当组

织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老年人代表、残障人士代表、相关行政机关、

专家学者等参与。通过听证，公开听取各方意见，查明案件事实，辨明法律争议，评估整改方案可行

性。听证过程应全程记录，听证意见作为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或提起诉讼的重要参考。这不仅提升

了诉前程序的透明度与公正性，也让老年人等利益相关方有表达诉求的平台，体现了“协商性程序正

义”。 

4.2.2. 完善检察建议制度 
明确区分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与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前者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目的是督

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具有法定性和程序刚性；后者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延伸手段，目的是提示

有关单位改进工作。对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应当推行“令状化”改革[10]。具体而言：一是内容具体化。

建议应明确具体的履职要求、法律依据、整改措施和期限，避免空泛说教。二是跟踪机制化。建立整改

情况定期跟踪、回访评估、通报上级机关或同级人大等机制，督促落实。三是责任追究联动化。对于无

正当理由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除依法起诉外，可将相关情况移送监察机关、纳入法治政府考核，启

动问责程序。对于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则应强化说理，提供专业参考，促进源头治理。 

4.3. 厘清诉讼顺位，构建科学衔接机制 

可以借鉴域外“行政主导、司法监督”的经验，确立“行政公益诉讼优先、民事公益诉讼补充”的顺

位原则。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维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其拥有行政管理的专业手段、资源与效率，司法监

督应当督促其正确履职，提高效率。因此，当适老化无障碍环境损害存在行政监管失职因素时，检察机

关应优先启动行政公益诉讼，通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从源头和制度上解决问题。只有在行政机关

已经依法履职但仍无法有效挽回公共利益损害，或者损害纯粹由民事主体造成且无行政监管失职因素时，

方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先行后民”的制度设计，既尊重了行政机关的优先处置权，又发挥了司

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保障功能，有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升整体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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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明晰举证责任，平衡诉讼结构 

针对举证责任异化问题，应构建区分不同事项、平衡各方举证能力的分配规则。具体可采取“谁主

张，谁举证”原则为主，“举证责任倒置”为辅的折中模式。 

4.4.1. 检察机关的初步举证责任 
作为起诉方，检察机关应对其提起诉讼的基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包括：(1) 主体资格事实(如检察

机关系依法履行职责中发现线索)；(2) 损害公共利益的事实(如老年人群体在特定无障碍场景下面临的实

际困难或风险，可通过调查报告、访谈记录、专业评估意见等证据证明)；(3) 被告行政机关负有相应法

定职责的事实(如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其建设、监管、维护无障碍环境的具体职责)；(4) 被告未依法履行职

责的事实(如存在不作为、乱作为行为的证据)。检察机关举证应达到“初步证明”的程度，使损害事实和

监管失职具有较大可能性[11]。 

4.4.2. 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 
行政机关对其已依法履行职责负有举证责任。需提供其已采取的具体监管措施(如检查记录、责令改

正通知书)、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履职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关系的证据[12]。对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

无障碍标准合规性等问题，可要求行政机关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提供专业说明或鉴定。 

4.4.3. 法院的职权探知与证据调查 
鉴于适老化无障碍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保护，法院应适当强化职权探知，依职权调查取证，

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无障碍环境合规性评估，以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确保事实查明。 
通过上述权责清晰、能力相适应的举证责任分配，既能防止检察机关滥诉，又能避免不合理地加重

行政机关负担，在保障老年人等群体实体权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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